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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生办实事

市中区超额完成奋斗目标！
打造城区“3.5公里充电服务圈”

记者 褚洪波 实习记者 李湘如 通讯员 曲畅

打造城区“3.5公里充电服务圈”工程是2023年枣庄市惠民实事之
一，截至2023年6月份，市中区已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2597个，今年
计划新建充电桩任务目标40个，奋斗目标60个，目前已建成62个，
超额完成奋斗目标，已实现城市核心区“3.5公里充电服务圈”。

在市中区民营科技园鼎盛电气公司厂区门口“光储充”一体化汽
车充电站记者看到，现场配备了8个充电车位和5台充电桩，可以适配
油电混动车、纯电动新能源汽车等。

“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集成光伏发电、电池储能、充电桩充电
等多项技术，储能系统在夜间用电低谷时存储电能，白天用电高峰时
释放给充电桩，一方面缓解了充电高峰时大电流对区域电网的冲击，
另一方面通过峰谷差价，给充电站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在光明广场东停车场充电站，配备建设了12个充电桩和16个充电
枪。充电站投资建设方中凯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培栋告诉记
者：“选址光明广场，能方便服务于光明广场周围的居民，建的标准是
按高标准，因为光明广场是环境优美，居民游玩的地方，要进行配

套，包括地皮硬化，还有周围的路沿石，我们都是从外地购进的高档
路沿石，全部都是按高档，作为一种亮点建设的。该充电站是今年四
月份开始建的，五月份开始正常运营，现在是供不应求，出现排队这
些现象。下一步，我们为了方便广大的枣庄市市民，再进一步扩建几
个。”

目前，市中区对充电桩需求、车位信息进行摸底，着手制定市中
区智能充电桩专项规划，采取整体规划、适度超前、管建并举公用为
主、专用为辅的策略，逐步在城区范围形成以公用停车场布局的公用
充电设施为主体、以专用停车场布局的专用充电设施为辅的充电服务
网。

市中区发改局能源股股长魏永胜说：“2023年我区的惠民实事之
一，充电桩建设任务目标为60个，截止上半年，我区已新增充电桩62
个，已超额完成全年的奋斗目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鼓励优质企
业，来我区布局充电桩建设项目，我们将继续服务好优质企业，来打
造我们的城区充电桩3.5公里服务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1〕 45
号）、《省住建厅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
实施办法》（鲁政办发 〔2010〕 45 号） 等有关
文件精神，结合市中区实际，现就开展2023年
度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公共租赁住房配租的申办条件
以夫妻双方和其未婚子女为主构成的社会

生活家庭单位为申请单位。家庭成员中至少一
人年满35周岁，离异人员、大龄未婚人员按家
庭对待。

1、户籍条件
家庭成员中至少一人具有本区域内城镇户

口。
2、经济状况条件
①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配租的家庭，成员人

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区域内上年度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 80%。家庭年度可支配收入、
资产等经济状况的认定按照民政部门有关政策
规定执行。

②申请家庭成员名下有轿车、货车现值在
5万元以下（只有1辆用作经营谋生车辆除外）。

3、住房条件
申请家庭在本区域内无自有住房，或有住

房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含20
平方米）。下列情形计入家庭自有住房，且合
并计算面积，建筑面积以产权证、购房合同、
征收协议、公证书、调解书、裁定书、判决
书、实地测量等方式认定：

①居住公有住房的；
②自有或与他人共有商业用房的；
③自有小产权房的；
④原住房征收后实行产权置换未回迁的；
⑤已办理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
⑥已受赠与或继承房产但未办理转移登记

手续的；
⑦离异人员有凭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

解书或离婚协议认定产权归属房产的；
⑧自申请住房保障之日前一年内以出售、

赠与、房屋征收货币补偿等形式转移登记的自
有房产；

⑨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的房产。
4、申请人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

为不符合申请条件：
①申请家庭成员在注册资金超过 20 万元

（以企业注册登记为准） 的工商企业或者民办
非企业单位中出资，或担任法定代表人 （负责
人）、董事（理事）、监事等职务的；

②已购买过经济适用住房、集资合作建
房、房改房等政策性住房的；

③享受过住房保障政策 （取得经济适用住
房准售资格的、取得公共租赁住房配租资格
的、领取过租赁住房补贴的），退出不满五年
的；

④享受我市新引进人才租房补贴和购房补
贴等政策的。

二、公共租赁住房配租的房源
此次配租房源共计129套 （配租前如有新

的房源将与此次一同配租），其中：广济福瑞
花园 5 套、广济二期小区 11 套、和谐家园 5
套、沐兰广场 3 套、西昌小区 7 套、永安新型
社区5套、安和家园9套、明珠佳苑14套、道

南里1套、齐福社区69套。
三、公共租赁住房配租的办理程序
1、申请：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配租的家

庭，应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
为申请人，向区住房保障部门提出申请，领取
并如实填写 《住房保障申请 （审核） 表》 和

《住房保障诚信承诺书》，同时提交下列证件资
料：

①家庭成员身份证件、户口簿原件及复印
件；

②残疾人、低保户、三无老人、重点优抚
对象、军队退役人员、革命烈士家属、见义勇
为家属、区 （市） 级以上劳动模范等提供相关
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③其他有关证明。
2、初审：申请人持 《申请表》 及相关材

料，报送户籍所在村 （居） 委会。村 （居） 初
审后将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材料签署意见并盖
章后报送镇（街）。

3、复审：各镇 （街） 对申请家庭进行复
审和公示，将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申请

家庭材料签署意见并盖章后报送区住建局。
4、批准和公示：区住建局全面审核镇

（街） 报送的申请家庭材料，将名单转区民政
局进行低收入家庭资格认定。最后，区住建局
综合各部门审查意见和入户调查情况，出具批
准意见并进行综合计分排序，同时根据计分结
果选出轮候家庭，并在《市中新报》等新闻媒
体进行公示。

5、配租选房：区住建局组织各家庭按照
排序结果依次选房，签订 《租赁合同》，办理
相关入住手续。对本次配租后出现的空余住
房，根据轮候家庭分值由高至低，依次审批入
选。轮候期一年。

四、本次配租工作的申请受理时限
本次配租工作的申请受理时限为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至2023年8月11日止。
咨询电话：0632-3318805 0632-3687366

枣庄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开展2023年度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的公告


